
EDUCATION BUREAU CIRCULAR MEMORANDUM NO. 213/2025 

 

From :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To : Head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Ref. : 1123-2005-8070-9020-00162-P001   

Date : 15 December 2025   

 

The Eighteenth “Hong Kong Cup Diplomatic Knowledge Contest” 

 

Summary 

 

This circular memorandum invite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aptioned contest. 

 

Details 

 

2.     The “Hong Kong Cup Diplomatic Knowledge Contest” (the Contest) is jointly organised 

by the Office of the Commissioner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HKSAR, the Education Bureau, and the Better Hong Kong Foundation.  It aims to 

enhance students’ interest in and awareness of the diplomacy of our country so that they can develop 

a global outlook and broaden their global perspectives. 

 

3. The theme of this Contest is “Embrace diplomacy for a brighter future”.  Schools 

interested in nominating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test are requested to complete and submit 

the “Nomination Entry Form” at the website of the Hong Kong Education City during the 

registration period.  The detailed schedule, guidelin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Contest are set out in 
Annex 1 and Annex 2 respectively (Chinese version only). 

 

4.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learn more about diplomacy, the organisers will provide some 

reading materials to the participating students and teachers for their reference.  Please refer to 

Annex 2 and Annex 3 (Chinese version only) for details.  The poster of the Contest will be sent to 

schools by post on or before January 2026 for display in schools. 

 

 

Enquiry 

 

5. For enquiries about the Contest, please contact the Secretariat of the Eighteenth Hong Kong 

Cup Diplomatic Knowledge Contest at 3426 3716 or 5480 0603.  For enquiries about technical 

issues like accounts and entry form submission, please contact the Hong Kong Education City via 

email at info@edcity.hk. 

 

 

  

 

c.c.: Heads of Sections – for information 

  

 Ms Vanessa LEE   

for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file://///edbfs020/QA_LWLME2_share/Team1/04_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_2007/17-第十七屆%20(2024-25)/02_CM/info@edcity.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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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 

 

第十八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  

 

活動日程  

 

 

  

日期  活動  

2025 年 12 月 16 日至

2026 年 1 月 23 日  

報名日期  

• 學校通過香港教育城網站提交「參賽提名

表」。資料將用於安排競賽用途。務請於遞

交前核對所輸入的資料，確保正確無誤  

2026 年 2 月上旬  

發放參考資料  

• 為保護環境，建議學校可在競賽網站下載

由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及

外交學院編著的《中國外交知識讀本

（ 2023 年版）》電子版。如欲索取讀本，

請填妥附件三與秘書處聯絡  

• 大會將以電郵方式發放 5 篇參考文章，供

參賽中學生參考  

2026 年 2 月 9 日至

13 日  

中學組初賽（網上問答比賽）及小學組網上問答

比賽測試日  

2026 年 3 月 4 日至

17 日  

（星期六、日除外）  

中學組初賽（網上問答比賽）及小學組網上問答

比賽  

 

2026 年 4 月 1 日  

於競賽網站、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

公署 Facebook 專頁及「薪火相傳」國民教育活

動系列平台網站公布網上問答比賽賽果  

2026 年 5 月  

（日期待定）  
中學組決賽及頒獎典禮  

2026 年 7-8 月  

（日期待定）  
外交知識競賽得獎代表團赴內地進行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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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 

 

第十八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  

 

比賽須知及規則 1 

 

主題  

 

「外交擔使命  青年創未來」  

 

目的  

 

⚫ 感知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念、實踐和成就，體會外交對世界、國

家和香港的重要性，增強學生的國家意識及世界視野。  

⚫ 了解國家國情、歷史、文化，特別是新時代各項事業取得的重大成就以

及光明前景。  

⚫ 了解香港回歸以來發展歷程和前景，增加對落實《基本法》、《香港國安

法》、《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重要性的認識，促進學生深刻體會香港「背

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和地位，思考香港如何發揮「橋樑」作

用。  

 

設題範圍  

 

範疇  比重  

習近平外交思想、國家外交政策（包括涉港外

交）、國際時事及國際關係、近現代中國外交史、

「一帶一路」  

約 50% 

國情和國家發展（包括「中國共產黨二十屆四中全會

精神」、「十五五規劃」、中國最新發展成就、傳統

歷史文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  

約 30% 

「一國兩制」、香港發展、《憲法》、《基本法》、《香

港國安法》、《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亦包括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策略）  

約 20% 

 

（部分比賽題目將出自《中國外交知識讀本（ 2023 年版）》及大會提供的參考

文章 (只限中學組 )）   

 

 

報名方法  

 

⚫ 擬 提 名 學 生 參 賽 的 學 校，需 於 報 名 日 期 內 登入香港教育城網站，按

指示填妥及提交「參賽提名表」。  

 

  

 

 
1 若對《第十八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比賽須知及規則》有任何爭議，以主辦單位的

解釋作準。主辦單位保留本比賽規則的最終修改權，如有任何修改，將會盡早通知參賽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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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制  

 

(1)  小學組（小四至小六）  

 

小學組只設一輪網上問答比賽，不設決賽。  

 

⚫ 比賽日期及時間  

➢  為方便學校安排學生作賽，大會將提供 10 個工作天時間予學校選擇。

比賽日期為 2026 年 3 月 4 日至 17 日（星期六、日除外），比賽網站

開放時間為上午 8:00 至下午 6:00，惟比賽結束前 15 分鐘會拒絕參賽

學生登入。  

➢  一名參賽學生只可於其中一天登入網站作賽。學校可安排所有參賽學

生同時作賽或分批作賽。  

 

⚫ 參賽人數  

➢  每校參賽人數不限。  

 

⚫ 比賽細則  

➢  採用網上問答形式進行。  

➢  每名學生只可參賽一次，須答 20 道題目，限時 15 分鐘，每道題目限

時 45 秒，逾時作答則當作答錯，並自動跳往下一題。  

➢  20 道選擇題將會隨機抽取，以示公平。  

➢  每道問題選定答案後，須按  [提交 ] 按鈕才可繼續回答下一條問題。

參賽者不能返回上一題更改答案。  

➢  如在作答期間電腦發生故障（例如：當機），參賽者可於同日比賽網站

開放時間內，再次登入網站繼續比賽，回答尚未完成的題目。電腦將

記錄已完成提交的題目，並從發生故障時未完成提交的題目的下一題

重新開始，惟故障發生時未完成提交的題目則自動計算為答錯，該題

目的作答時間計算為零秒。例如參賽者於作答第 15 題時電腦發生故

障必須離開網站，若第 15 題未完成提交，在重新登入時電腦會由下

一題，即第 16 題重新開始，而第 15 題則會自動計算為答錯，作答時

間計算為零秒。  

➢  比賽以「鬥快鬥準」為準則，總作答時間指每題作答時間的總和，以

最短時間答對最多題目者為之勝出。  

➢  競賽以每校最高分數 5 名參賽者的分數總和定出名次（如學校少於 5

人參賽，則計算所有參賽者的總成績），若分數相同則比較時間。  

➢  為確保公平及公正，參賽學生必須在教師監察下於校內作賽。比賽時

不可查閱任何資料。  

➢  如發現參賽學校有作弊嫌疑，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及保留追

究權利。不設上訴機制。  

 

⚫ 電腦系統要求  

➢  參賽學生使用的電腦（如桌面電腦、手提電腦、平板電腦等）必須通

過學校有線或無線網路連線至香港教育城比賽網站作賽。  

➢  參賽學生須以有效的香港教育城學生戶口，登入香港教育城的比賽網

站作賽，以識別身分。  

➢  香港教育城比賽網站支援運行 Chrome、Firefox、Edge 最新版本的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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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電腦及手提電腦，以及 iOS 18.0 或以上、Android 12.0 或以上的平

板電腦。最佳解像度則為  1024 × 768。請參賽學校確保所選用的電腦

運作正常。  

 

⚫ 賽前測試  

➢  大會將提供 5 天時間予參賽學生登入香港教育城網站進行賽前測試，

以助他們了解比賽的方法，但一名參賽學生只可選擇其中一天進行測

試一次。測試日為 2026 年 2 月 9 日至 13 日，網站開放時間為上午

8:00 至下午 6:00。  

➢  如學生忘記其香港教育城戶口登錄密碼，引致無法登入比賽網頁，學

校可採用學校戶口管理員帳戶，登入香港教育城學校戶口管理系統，

重設學生戶口的預設密碼。  

 

⚫ 獎勵  

➢  小學組比賽設冠、亞、季軍各 1 名及 10 個優異獎，每間得獎學校獲

頒發獎品，該校成績最佳前 5 名學生獲頒發獎狀。  

➢  為鼓勵學校積極參賽，大會並設下列獎項：       

◆  「最佳表現學校獎」：比較每校首 100 名最高分數學生的總成績

（如學校少於 100 人參賽，則計算所有參賽者的總成績），若分

數相同則比較時間，以定出「最佳表現學校獎」。  

◆  「最佳新秀獎」：比較過往三屆沒有參加「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

的學校，每校首 100 名最高分數學生的總成績（如學校少於 100

人參賽，則計算所有參賽者的總成績），若分數相同則比較時間，

以定出「最佳新秀獎」。  

◆  「踴躍參與學校獎」：為表揚一直支持「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的

學校，最近五屆一直參加競賽的學校會獲「踴躍參與學校獎」，並

獲贈錦旗。  

◆  「最踴躍參與學校獎」：「踴躍參與學校獎」當中，本屆學生作答

人數比例最高的學校，會獲「最踴躍參與學校獎」。  

 

⚫ 賽果公布  

➢  比賽結果將於 2026 年 4 月 1 日在競賽網站、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

區特派員公署 Facebook 專頁及「薪火相傳」國民教育活動系列平台網

站公布，得獎學校將獲電郵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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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學組  

 

中學組比賽包括初賽（網上問答比賽）、晉級賽及總決賽。  

 

（一）初賽（網上問答比賽）   

 

⚫ 比賽日期及時間  

➢  為方便學校安排學生作賽，大會將提供 10 個工作天時間予學校選擇。

比賽日期為 2026 年 3 月 4 日至 17 日（星期六、日除外），比賽網站

開放時間為上午 8:00 至下午 6:00，惟比賽結束前 15 分鐘會拒絕參賽

學生登入。  

➢  一名參賽學生只可於其中一天登入網站作賽。學校可安排所有參賽學

生同時作賽或分批作賽。  

 

⚫ 參賽人數  

中學組每校參賽學生不可少於 4 人，並最少包括 1 名初中學生。每校參

賽人數沒有上限。  

 

⚫ 比賽細則  

➢  採用網上問答形式進行。  

➢  每名學生只可參賽一次，須答 20 道題目，限時 10 分鐘，每道題目限

時 30 秒，逾時作答則當作答錯，並自動跳往下一題。  

➢  20 道選擇題將會隨機抽取，以示公平。  

➢  每道問題選定答案後，須按  [提交 ] 按鈕才可繼續回答下一條問題。

參賽者不能返回上一題更改答案。  

➢  如在作答期間電腦發生故障（例如：當機），參賽者可於同日比賽網站

開放時間內，再次登入網站繼續比賽，回答尚未完成的題目。電腦將

記錄已完成提交的題目，並從發生故障時未完成提交的題目的下一題

重新開始，惟故障發生時未完成提交的題目則自動計算為答錯，該題

目的作答時間計算為零秒。例如參賽者於作答第 15 題時電腦發生故

障必須離開網站，若第 15 題未完成提交，在重新登入時電腦會由下

一題，即第 16 題重新開始，而第 15 題則會自動計算為答錯，作答時

間計算為零秒。  

➢  比賽以「鬥快鬥準」為準則，總作答時間指每題作答時間的總和，以

最短時間答對最多題目者為之勝出。  

➢  競賽以每校最高分數 10 名參賽者的分數總和為該校所得的分數（如

學校少於 10 人參賽，則計算所有參賽者的總成績），若分數相同則比

較時間。  

➢  得分最高的 9 所學校可進入決賽，第 1 至 3 名進入總決賽，第 4 至 9

名進入晉級賽，若分數相同則比較時間，以定出線資格。不設上訴機

制。  

➢  為確保公平及公正，參賽學生必須在教師監察下於校內作賽。比賽時

不可查閱任何資料。  

➢  如發現參賽學校有作弊嫌疑，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及保留追

究權利。不設上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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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系統要求  

➢  參賽學生使用的電腦（如桌面電腦、手提電腦、平板電腦等）必須通

過學校有線或無線網路連線至香港教育城比賽網站作賽。  

➢  參賽學生須以有效的香港教育城學生戶口，登入香港教育城的比賽網

站作賽，以識別身分。  

➢  香港教育城比賽網站支援運行 Chrome 、Firefox、Edge 最新版本的桌

面電腦及手提電腦，以及 iOS 18.0 或以上、Android 12.0 或以上的平

板電腦。最佳解像度則為  1024 × 768。請參賽學校確保所選用的電腦

運作正常。  

 

⚫ 賽前測試  

➢  大會將提供 5 天時間予參賽學生登入香港教育城網站進行賽前測試，

以助他們了解比賽的方法，但一名參賽學生只可選擇其中一天進行測

試一次。測試日為 2026 年 2 月 9 日至 13 日，網站開放時間為上午

8:00 至下午 6:00。  

➢  如學生忘記其香港教育城戶口登錄密碼，引致無法登入比賽網頁，學

校可採用學校戶口管理員帳戶，登入香港教育城學校戶口管理系統，

重設學生戶口的預設密碼。  

 

⚫ 獎勵  

➢  為鼓勵學校積極參賽，大會設有下列學校獎項：  

◆  「最佳表現學校獎」：比較每校首 100 名最高分數學生的總成績（如

學校少於 100 人參賽，則計算所有參賽者的總成績），若分數相同

則比較時間，以定出「最佳表現學校獎」。  

◆  「最佳新秀獎」：比較過往三屆沒有參加「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

的學校，每校首 100 名最高分數學生的總成績（如學校少於 100 人

參賽，則計算所有參賽者的總成績），若分數相同則比較時間，以

定出「最佳新秀獎」。  

◆  「踴躍參與學校獎」：為表揚一直支持「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的

學校，最近五屆一直參加競賽的學校會獲「踴躍參與學校獎」，並

獲贈錦旗。  

◆  「最踴躍參與學校獎」：「踴躍參與學校獎」當中，本屆學生作答人

數比例最高的學校，會獲「最踴躍參與學校獎」。  

➢  「最佳新秀獎」及「最踴躍參與學校獎」的獲獎學校校長和師生（每

校 5 人）會獲安排以外交知識競賽得獎代表團成員身分於 7-8 月期間

赴內地進行交流活動（如獲獎學校在總決賽或晉級賽贏取代表團資

格，交流活動名額將順延給該獎項次高名次的學校，如此類推）。  

 

⚫ 初賽賽果公布  

➢  初賽比賽結果將於 2026 年 4 月 1 日在競賽網站、外交部駐香港特別

行政區特派員公署 Facebook 專頁及「薪火相傳」國民教育活動系列平

台網站公布，晉身晉級賽、總決賽以及其他得獎學校將獲電郵通知。 

 

（二）晉級賽  

 

⚫ 日期  

➢  2026 年 5 月（確實日期容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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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賽資格及分組安排  

➢  中學組初賽中最高分數的第 4 至 9 所學校。  

➢  採隊制方式進行，每校成立 1 支參賽隊伍。  

➢  參賽者必須曾參加本屆的初賽。參賽名單一經遞交，不可更改。  

 

⚫ 每隊參賽人數  

➢  每隊 4 人，包括出賽學生 3 人 (其中最少包括 1 名初中學生 )及後備學

生 1 人。  

 

⚫ 比賽語言  

➢  普通話  

 

⚫ 比賽可能會製作成節目，其他比賽細則稍後公布。  

 

⚫ 獎勵  

➢  晉級賽排名第 1 及第 2 的學校可晉身總決賽，其餘 4 支隊伍將獲頒優

異獎。  

➢  4 支優異獎隊伍所屬學校均獲頒發獎盃及書券。  

➢  4 支優異獎隊伍的每名隊員會獲贈獎牌及獎品。  

➢  4 支優異獎隊伍及其校長或領隊教師，將與總決賽獲獎隊伍組成外交

知識競賽得獎代表團，於 7-8 月期間赴內地進行交流活動。  

 

（三）總決賽  

 

⚫ 日期  

➢  2026 年 5 月（確實日期容後通知）  

 

⚫ 參賽資格及分組安排  

➢  初賽中最高分數的首 3 所學校及於晉級賽排名第 1 及第 2 的學校。  

➢  採隊制方式進行，每校成立 1 支參賽隊伍。  

➢  參賽者必須曾參加本屆的初賽。參賽名單一經遞交，不可更改。  

 

⚫ 每隊參賽人數  

➢  每隊 4 人，包括出賽學生 3 人 (其中最少包括 1 名初中學生 )及後備學

生 1 人。  

 

⚫ 比賽語言  

➢  普通話  

 

⚫ 比賽可能會製作成節目，其他比賽細則稍後公布。  

 

⚫ 獎勵  

➢  設金獎（ 1 支隊伍）、銀獎（ 2 支隊伍）、銅獎（ 2 支隊伍），以及「最

佳台風獎」（ 1 名參賽學生）。  

➢  每名金獎隊員會獲贈獎牌、平板電腦乙部、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全年免

費車票乙張及其他獎品。  

➢  「最佳台風獎」得主會獲頒贈獎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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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名銀獎及銅獎隊員會獲贈獎牌、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免費月票乙張及

其他獎品。  

➢  5 支隊伍所屬學校均獲頒發獎盃及書券。  

➢  各隊伍及其校長或領隊教師，將會組成外交知識競賽得獎代表團，於

7-8 月期間赴內地進行交流活動。  

  

頒獎典禮  

⚫  頒 獎 典 禮 安 排 在 2 0 2 6 年 5 月 第 十 八 屆 「 香 港 盃 外 交 知 識 競 賽 」

決 賽 日 舉 行 （ 確 實 日 期 容 後 通 知 ）。  

 

參考資料  

 

參賽提名表  

香港教育城網站

https:/ /www.edcity.hk/diplomatic/reg  

 

賽前測試  

及  

正式作賽  

香港教育城網站  

https:/ /www.edcity.hk/diplomatic  

 

參考網頁  

競賽網站及下載《中國外交知識讀本（ 2023 年

版）》  

http://quiz.hk.ocmfa.gov.cn/d18jxgbwjzsjs/  

 

「薪火相傳」國民教育活動系列平台網站  

http://www.passontorch.org.hk  

 

香港教育城（HKEdCity）網站「少年 teen 空」 

https:/ /student.edcity.hk/sec/zh -hant/exploratory-

blogs/429/  

 

《明報》網上外交知識參考資料  

http://marketing.mingpao.com/foreign_affairs/  

 

如有比賽規則方面的疑問，請致電第十八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秘書處  

電話： 3426 3716 或 5480 0603 

電郵： hkcdkc@yahoo.com 

如需查詢戶口或技術問題，可電郵至 info@edcity.hk 與香港教育城聯絡。  

https://www.edcity.hk/diplomatic/reg
https://www.edcity.hk/diplomatic
http://quiz.hk.ocmfa.gov.cn/d18jxgbwjzsjs/
http://www.passontorch.org.hk/
https://student.edcity.hk/sec/zh-hant/exploratory-blogs/429/
https://student.edcity.hk/sec/zh-hant/exploratory-blogs/429/
http://marketing.mingpao.com/foreign_affairs/
mailto:hkcdkc@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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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3 

 

致：第十八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秘書處  

電郵地址： hkcdkc@yahoo.com 

 

 

索取《中國外交知識讀本（ 2023 年版）》  

 

本校擬索取上述參考資料    本 (上限為 10 本 )。  

 

學校名稱（中文）：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學校地址：   

校長姓名：  
  

校長簽署：  
 

 

日期：  
  

 

 

 

 

 

 

 

註：  

1.  秘書處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 10 時至 1 時，下午 2 時至 6 時。  

2.  秘書處查詢電話： 3426 3716 或 5480 0603。  

 

 

 

校印  

 

 

 

 


